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40號

原      告  A女       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簡翊玹律師

被      告  賴嘉君 

訴訟代理人  温令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性騷擾防治

法第10條規定，於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所定性騷

擾事件，適用之，性平法第38條之4亦有明文。查本件原告

為性騷擾被害人，基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必要，依

據上開規定不得記載足資識別原告身分之資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00月

間曾共同在他公司任職，前為同事關係。原告自112年9月11

日起任職於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賽諾菲公司），係經

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部門資深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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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同一日，被告亦

到同一家公司、同一個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該部門僅

有原被告二人，工作內容主要為提供醫療、技術支援以支持

臺灣疫苗業務、參與行銷與銷售策略會議，出國參加與公司

相關之會議、促進公司與學界互動合作等，工作時除了跨部

門合作以外，並無其他同事一起共事。被告為原告之主管，

對於原告之勞務提供有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

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之管理權限。

　㈡被告利用上開職務之機會，趁著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無其

他人在場之際，屢屢對原告為明示及暗示之性要求，或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詳述如下：

　⒈112年9月11日原告到職第一週，兩造甫就職，被告邀請原告

至德州牛排午餐，對原告示好，說原告之前工作不順、命運

不好，而被告則是運氣跟能力都很強，原告現在遇到他，一

切都過去了，可以在工作上好好幫助及照顧原告。原告當下

雖然感覺異狀，但認為應該是初來乍到，主管表示善意，直

至後續頻繁出現類似、甚至更誇大的言行，方使原告意會到

不對勁。

　⒉112年10月13日，兩造至林口長庚醫院拜訪醫師，一起前往

停車場取車之際，被告又再次提及伊可好好照顧原告。

　⒊112年10月底，日期不詳，為招待國外來臺的專家城市旅

遊，原告提及可去淡水老街或碧潭，被告則語氣曖昧說：

「碧潭我們兩個去就好了啊。」原告並未多做回應。

　⒋112年10月25日，兩造至北京出差，晚餐與中國醫學部的同

事聚會後，兩造正等著要回飯店，被告忽然走向原告，在原

告耳邊輕輕說：「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妳的」。

　⒌112年10月27日，前揭出差行程中，兩造在飯店咖啡廳等候

下午五點班機，被告開始大獻殷勤，不斷對原告說，覺得原

告長得很漂亮，很像他喜歡的王心凌，還略帶遺憾說既然都

已經讀到醫學院了，又有了漂亮這個門票，但最後沒有選擇

醫生實在很可惜（按：被告為醫師），並不斷強調自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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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強，原告是他的菜，真的很喜歡原告，雖然被告已經結

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原告，對此原告覺得十

分不舒服，而且現場只有兩人，原告都未給予回應，氣氛非

常尷尬。一直到登機門前，被告還說：「Kelly，我說了這

麼多，妳有什麼選擇？」原告當時只覺得反感，根本不想回

應。

　⒍112年11月7日，從林口長庚回公司途中，由於前揭事件，原

告對被告已起戒心，斯時被告詢問原告要不要這週六日和他

一起去臺南成大開會，但原告根本不想和被告單獨相處，且

已完成自己的工作，於是予以明確拒絕，之後回程車上氣氛

冷淡，兩造幾乎未再有任何互動。

　㈢被告藉由多次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機會，用口頭向原告明示

暗示與性有關之情事，在原告屢屢冷淡以對之後，被告對於

原告的態度丕變，並於112年11月28日之工作表現評定日逕

自做出「試用期不通過」、解僱原告之決定，原告認為此一

決定與先前原告不願屈服被告有關性之要求有關，原告因而

向賽諾菲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賽諾菲公司決定延長試用

期，並協助原告調至其他部門，才免於繼續與被告接觸。

　㈣賽諾菲公司之調查報告末頁載明：「公司未曾發生，推薦人

於試用期間屆滿前，即作出『被推薦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

見』之情況：被申訴人先前作為申訴人之推薦人，並支持其

加入公司，然而，被申訴人在申訴人試用期間未屆滿前，就

提早提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見，於公司常規之人事決

策中顯得異常。」雖被告當庭表示，提早通知是為了要讓原

告有申訴的機會，然查，被告此一說法明顯與調查報告末頁

所載矛盾，且賽諾菲公司根本沒有「未通過試用期得申訴」

的機制，試用期未通過，到底是要向誰申訴？申訴管道為

何？不知被告所云為何？抑有進者，被告說要解僱是「上

面」的意思，事實上兩造都肯認共同任職的「疫苗醫學部」

只有原告與被告，除了被告，還有誰能對原告進行考核？因

此要解僱原告，就是被告的意思，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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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僱原告的理由極不合理。再補充在工作期間，被告對原告

多有肯定讚許之文字訊息，更可間接證明被告評定原告之試

用期不通過，是因為原告拒絕被告性的要約而遭到報復。在

112年11月28日被告知資遣之前，原告未能預見結果，然因

從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拒絕被告後，被告對原告工作匯報之

反應就十分冷漠，也曾因公司系統問題無法給付學會帳款而

大聲指責原告，原告一方面早就擔心被告報復，另一方面也

覺得奇怪，為何在112年11月28日會有人資HR—起參與，原

告為求自保方全程錄音，並非被告所述早就知道試用期不會

過才錄音。又被告辯稱原告是為保住工作才提出性騷擾申訴

及訴訟，然原告提出申訴之後，已經保住工作，並獲得延長

試用期的結果，原告的目的已經達到，為何猶執意於000年0

月間以訴訟方式希望被告能為其言行付出代價？足以推論被

告才是要污名化原告。

　㈤被告對原告說「妳長得很漂亮，是我的菜」乙節，並非如被

告所辯是在餐會上，原告主動拿出大學時的照片，被告加以

稱讚。事實上這句話被告講了多次，被告當庭所說的，只是

其中一次，而且是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拿出大學時期的照片供

其觀看，否則原告何以拿出多年前舊照？被告稱伊推薦原告

到賽諾菲公司任職時，並不知道自己之後也會到同一公司，

是賽諾菲看到被告資歷才挖角云云，並非真實。蓋推薦人之

資歷並不會顯示在推薦信上，且被告當時在羅氏任職的是He

althcare system partner，並非醫學部門，與疫苗醫學毫

無關聯，被告試圖營造自己的專業形象，然此與私德並無任

何關聯。至於被告如何到賽諾菲公司任職，與本案並不相

干。如被告的用意是在說明自己是高級知識份子，專業能力

很強的人才，被告顯然認為以自己的專業不怕找不到工作，

才會肆無忌憚到處拈花惹草。據原告所知，原告並不是第一

個被被告明示暗示要建立逾越一般朋友情誼的對象，只是大

多數人選擇隱忍或視而不見，而原告不願意這樣放過，才遭

受被告諸多污衊。關於被告抗辯原告何以在11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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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沒有提出申訴？是因為根本沒想到被告會因自己的慾念

無法得到回應，進而以解僱之職場霸凌手段，讓原告遭受到

工作及生活的不利益結果，方未在第一時間就向公司反應，

而且在被告剛開始明示暗示時，原告還說服自己，他只是釋

出善意，不要想太多，是事後被告的表達越來越露骨，直至

從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被告積極要原告給個回應，而原告

不予理會之後，原告心中警鈴大響，再也不敢跟被告有任何

單獨接觸的機會，被告也因為感受到原告的冷淡而態度丕

變，或被告自尊受損而以解僱原告為手段報復。

　㈥兩造為工作上之同事關係，不算深交之朋友，被告多次以帶

有性要約意味之言詞，告知「我雖然已經結婚，但道德感很

低，可以好好照顧妳」等語，致使原告感覺噁心，主觀上已

感受遭到被告之冒犯及不尊重對待，因原告並無回應，被告

甚至指控原告不適任而欲終止勞動契約，嗣後並導致原告憂

鬱症發作，顯見前揭具有性意味之言詞已逾越正常職場社交

之份際，對原告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且已足使原告有相

當理由相信被動接受被告具性意味之言語或工作時間外之邀

約，為勞務契約繼續或勞動條件變更之交換條件，確屬性平

法第12條第1項第1、2款之性騷擾行為。

　㈦被告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及職場霸凌之行為，造成原告身心

受創，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侵權

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㈧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0,000元整，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如獲勝訴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查原告起訴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均屬原告

片面自稱之莫須有情節，被告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於112

年11月28日做成試用期不通過之決定後，原告即開始一連串

報復行為，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刻意渲染抹黑被告，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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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指控向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給予公司壓力，經公司調查

認定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停止繼續渲染提起本件訴訟，又

於至Dcard網站公開發文指稱其遭性騷擾。

  ㈡查原告固指稱被告於112年9月11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有對伊

有職場霸凌、性騷擾，惟該等內容均為莫須有，被告鄭重否

認（且業經員工申訴調查報告認定不成立）。

  ㈢原告抹黑被告性騷擾，其動機顯係為保住工作，給予公司壓

力，使公司於目前社會氛圍下不直接解僱原告。原告因工作

表現不佳，於112年11月28日為被告認定不適任，人事主管

向原告說明將勞動終止契約後，原告即於隔日112年11月29

日看精神科自稱遭上司職場性騷擾、並提出性騷擾申訴，時

間點無縫接軌。惟全部指控均為原告個人片面指訴，故原告

無法提出任何佐證，其所提出之「證據」連蛛絲馬跡亦無！

觀其病例紀錄上記載均為「個案自述」，且嗣後精神焦慮之

原因竟係因「公司希望個案提出證據，比較容易擔心，甚至

會有想跳下去的念頭」，顯可查原告之壓力源自於污衊被告

無從舉證。而公司性平小組調查結果於113年1月15日認定申

訴不成立並作成調查報告，於113年1月28日通知兩造。此調

查報告可證被告並無原告所稱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原告

竟將報告內個人說法斷章取義自稱係其受被告性騷擾之證

據，且引用其他對原告不利之敗訴案件判決作為其論述依

據。

  ㈣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無一可證原告所稱之性騷擾情節，所提出

之對話紀錄和錄音更連對話方都不揭露（被告爭執形式上真

正），該等內容完全無法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稱之性騷擾或

職場霸凌行為，全部為原告片面指訴。原告又於113年5月上

Dcard網站發文指稱被告性騷擾，雖發文顯示為匿名，但業

界很小，Dcard網站公開文章使流言蜚語迅速傳開，除前任

公司主管余文章下方留言出面留言澄清文章所指之人不是

他，其他留言更直接留言「這位吧（斜眼笑圖）」並將被告

的資料揭露，導致被告遭他人指指點點，連公司也詢問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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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道此發文。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

00月間曾為前公司之同事關係，原告於112年9月11日任職於

賽諾菲公司，係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

部門資深經理，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

同日，被告亦到賽諾菲公司、同一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

長，被告為原告之主管。原告曾至身心醫學診所就診治療、

112年11月28日被告與人資對原告進行職務評定，被告評定

認原告不適任，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向賽諾菲公司提起性

騷擾事件申訴，經組成申訴處理專案小組調查認「依據現有

事證，無法認定構成職場性騷擾」之調查報告等情，為被告

所無爭執，並有士林身心醫學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11月2

8日錄音光碟及譯文、賽諾菲公司員工申訴調查報告（參見

本院卷第33至76頁）在卷可佐，堪認屬實。至原告主張被告

對其為職場性騷擾、霸凌之侵權行為，被告則否認之，並以

前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載有明文。復按性騷擾防

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

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

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

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

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

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

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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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

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

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

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

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

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本法所稱權勢

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

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性騷擾之

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

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

之。」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規定。準

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

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

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

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

侵權行為。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其到職後，自112年9月11起至同年10月27日

止，數度對原告稱「可以好好照顧你」、「是我的菜」、

「很喜歡你，我雖然已經結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

照顧你」，問原告有何選擇等語，被告雖否認之，然經兩造

之友人謝○源證稱：「...之前有說一起出差的時候，相處

的時候，被告會對原告講一些類似我覺得你不錯，我蠻喜歡

妳的，有無機會在一起這樣的話...」、「我認識的原告本

來不是話很多的人，但是對話裡面可以明顯感受到委屈，不

知所措，或不知如何處理。」、「第一次比較像是在聊工作

上的狀況，被告對於同事尤其是女性同事的言語上相對來講

比較開放。我也有跟原告講，我認識的被告大概也是這樣

子，跟女同事都還蠻好的，但就僅止於工作上。但私底下沒

有跟被告聊到這個部分。但我對於我認識的被告會對於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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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樣的事情蠻出乎我意料的。有點類似表白的方式。第二

次比較記憶深刻是她們一起出差，在好像是中國一起要回台

灣的時候，有再提到相關一樣的狀況，好像是被告在對原告

再次提起這樣的要求，就是說『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我會對

妳很好』」、「...我只是覺得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根

據我對原告了解，她是一個比較悶的人，她一定是遭受非常

大的壓力之下才會跟朋友講這件事情。所以我心理是覺得很

意外也很難過。」等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核與原

告指述之情節相符，堪信為真。被告前開對原告表達與男女

交往、感情相關言語，使原告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為性騷擾

防治法第2條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且被告前開具有性別關係

意味之言詞，亦對原告造成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侵犯其人格

尊嚴，自符合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性騷擾。　　

  ㈢又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

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

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

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上開性騷擾行為而受

有精神上之痛苦，足以干擾其人格尊嚴，致受有精神上之損

害，復審酌兩造均為醫學院畢業、於本件事發時均為醫療服

務業從業人員，被告已從業多年，並為原告職場之上司等，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告侵害之期間、程度、對

原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60

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

嫌過高，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

段，請求被告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

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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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吳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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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40號
原      告  A女       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簡翊玹律師
被      告  賴嘉君  
訴訟代理人  温令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規定，於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所定性騷擾事件，適用之，性平法第38條之4亦有明文。查本件原告為性騷擾被害人，基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必要，依據上開規定不得記載足資識別原告身分之資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00月間曾共同在他公司任職，前為同事關係。原告自112年9月11日起任職於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賽諾菲公司），係經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部門資深經理，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同一日，被告亦到同一家公司、同一個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該部門僅有原被告二人，工作內容主要為提供醫療、技術支援以支持臺灣疫苗業務、參與行銷與銷售策略會議，出國參加與公司相關之會議、促進公司與學界互動合作等，工作時除了跨部門合作以外，並無其他同事一起共事。被告為原告之主管，對於原告之勞務提供有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之管理權限。
　㈡被告利用上開職務之機會，趁著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無其他人在場之際，屢屢對原告為明示及暗示之性要求，或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詳述如下：
　⒈112年9月11日原告到職第一週，兩造甫就職，被告邀請原告至德州牛排午餐，對原告示好，說原告之前工作不順、命運不好，而被告則是運氣跟能力都很強，原告現在遇到他，一切都過去了，可以在工作上好好幫助及照顧原告。原告當下雖然感覺異狀，但認為應該是初來乍到，主管表示善意，直至後續頻繁出現類似、甚至更誇大的言行，方使原告意會到不對勁。
　⒉112年10月13日，兩造至林口長庚醫院拜訪醫師，一起前往停車場取車之際，被告又再次提及伊可好好照顧原告。
　⒊112年10月底，日期不詳，為招待國外來臺的專家城市旅遊，原告提及可去淡水老街或碧潭，被告則語氣曖昧說：「碧潭我們兩個去就好了啊。」原告並未多做回應。
　⒋112年10月25日，兩造至北京出差，晚餐與中國醫學部的同事聚會後，兩造正等著要回飯店，被告忽然走向原告，在原告耳邊輕輕說：「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妳的」。
　⒌112年10月27日，前揭出差行程中，兩造在飯店咖啡廳等候下午五點班機，被告開始大獻殷勤，不斷對原告說，覺得原告長得很漂亮，很像他喜歡的王心凌，還略帶遺憾說既然都已經讀到醫學院了，又有了漂亮這個門票，但最後沒有選擇醫生實在很可惜（按：被告為醫師），並不斷強調自己能力很強，原告是他的菜，真的很喜歡原告，雖然被告已經結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原告，對此原告覺得十分不舒服，而且現場只有兩人，原告都未給予回應，氣氛非常尷尬。一直到登機門前，被告還說：「Kelly，我說了這麼多，妳有什麼選擇？」原告當時只覺得反感，根本不想回應。
　⒍112年11月7日，從林口長庚回公司途中，由於前揭事件，原告對被告已起戒心，斯時被告詢問原告要不要這週六日和他一起去臺南成大開會，但原告根本不想和被告單獨相處，且已完成自己的工作，於是予以明確拒絕，之後回程車上氣氛冷淡，兩造幾乎未再有任何互動。
　㈢被告藉由多次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機會，用口頭向原告明示暗示與性有關之情事，在原告屢屢冷淡以對之後，被告對於原告的態度丕變，並於112年11月28日之工作表現評定日逕自做出「試用期不通過」、解僱原告之決定，原告認為此一決定與先前原告不願屈服被告有關性之要求有關，原告因而向賽諾菲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賽諾菲公司決定延長試用期，並協助原告調至其他部門，才免於繼續與被告接觸。
　㈣賽諾菲公司之調查報告末頁載明：「公司未曾發生，推薦人於試用期間屆滿前，即作出『被推薦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見』之情況：被申訴人先前作為申訴人之推薦人，並支持其加入公司，然而，被申訴人在申訴人試用期間未屆滿前，就提早提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見，於公司常規之人事決策中顯得異常。」雖被告當庭表示，提早通知是為了要讓原告有申訴的機會，然查，被告此一說法明顯與調查報告末頁所載矛盾，且賽諾菲公司根本沒有「未通過試用期得申訴」的機制，試用期未通過，到底是要向誰申訴？申訴管道為何？不知被告所云為何？抑有進者，被告說要解僱是「上面」的意思，事實上兩造都肯認共同任職的「疫苗醫學部」只有原告與被告，除了被告，還有誰能對原告進行考核？因此要解僱原告，就是被告的意思，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然解僱原告的理由極不合理。再補充在工作期間，被告對原告多有肯定讚許之文字訊息，更可間接證明被告評定原告之試用期不通過，是因為原告拒絕被告性的要約而遭到報復。在112年11月28日被告知資遣之前，原告未能預見結果，然因從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拒絕被告後，被告對原告工作匯報之反應就十分冷漠，也曾因公司系統問題無法給付學會帳款而大聲指責原告，原告一方面早就擔心被告報復，另一方面也覺得奇怪，為何在112年11月28日會有人資HR—起參與，原告為求自保方全程錄音，並非被告所述早就知道試用期不會過才錄音。又被告辯稱原告是為保住工作才提出性騷擾申訴及訴訟，然原告提出申訴之後，已經保住工作，並獲得延長試用期的結果，原告的目的已經達到，為何猶執意於000年0月間以訴訟方式希望被告能為其言行付出代價？足以推論被告才是要污名化原告。
　㈤被告對原告說「妳長得很漂亮，是我的菜」乙節，並非如被告所辯是在餐會上，原告主動拿出大學時的照片，被告加以稱讚。事實上這句話被告講了多次，被告當庭所說的，只是其中一次，而且是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拿出大學時期的照片供其觀看，否則原告何以拿出多年前舊照？被告稱伊推薦原告到賽諾菲公司任職時，並不知道自己之後也會到同一公司，是賽諾菲看到被告資歷才挖角云云，並非真實。蓋推薦人之資歷並不會顯示在推薦信上，且被告當時在羅氏任職的是Healthcare system partner，並非醫學部門，與疫苗醫學毫無關聯，被告試圖營造自己的專業形象，然此與私德並無任何關聯。至於被告如何到賽諾菲公司任職，與本案並不相干。如被告的用意是在說明自己是高級知識份子，專業能力很強的人才，被告顯然認為以自己的專業不怕找不到工作，才會肆無忌憚到處拈花惹草。據原告所知，原告並不是第一個被被告明示暗示要建立逾越一般朋友情誼的對象，只是大多數人選擇隱忍或視而不見，而原告不願意這樣放過，才遭受被告諸多污衊。關於被告抗辯原告何以在112年11月29日之前沒有提出申訴？是因為根本沒想到被告會因自己的慾念無法得到回應，進而以解僱之職場霸凌手段，讓原告遭受到工作及生活的不利益結果，方未在第一時間就向公司反應，而且在被告剛開始明示暗示時，原告還說服自己，他只是釋出善意，不要想太多，是事後被告的表達越來越露骨，直至從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被告積極要原告給個回應，而原告不予理會之後，原告心中警鈴大響，再也不敢跟被告有任何單獨接觸的機會，被告也因為感受到原告的冷淡而態度丕變，或被告自尊受損而以解僱原告為手段報復。
　㈥兩造為工作上之同事關係，不算深交之朋友，被告多次以帶有性要約意味之言詞，告知「我雖然已經結婚，但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妳」等語，致使原告感覺噁心，主觀上已感受遭到被告之冒犯及不尊重對待，因原告並無回應，被告甚至指控原告不適任而欲終止勞動契約，嗣後並導致原告憂鬱症發作，顯見前揭具有性意味之言詞已逾越正常職場社交之份際，對原告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且已足使原告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動接受被告具性意味之言語或工作時間外之邀約，為勞務契約繼續或勞動條件變更之交換條件，確屬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2款之性騷擾行為。
　㈦被告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及職場霸凌之行為，造成原告身心受創，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㈧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0,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如獲勝訴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查原告起訴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均屬原告片面自稱之莫須有情節，被告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於112年11月28日做成試用期不通過之決定後，原告即開始一連串報復行為，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刻意渲染抹黑被告，並以不實指控向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給予公司壓力，經公司調查認定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停止繼續渲染提起本件訴訟，又於至Dcard網站公開發文指稱其遭性騷擾。
  ㈡查原告固指稱被告於112年9月11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有對伊有職場霸凌、性騷擾，惟該等內容均為莫須有，被告鄭重否認（且業經員工申訴調查報告認定不成立）。
  ㈢原告抹黑被告性騷擾，其動機顯係為保住工作，給予公司壓力，使公司於目前社會氛圍下不直接解僱原告。原告因工作表現不佳，於112年11月28日為被告認定不適任，人事主管向原告說明將勞動終止契約後，原告即於隔日112年11月29日看精神科自稱遭上司職場性騷擾、並提出性騷擾申訴，時間點無縫接軌。惟全部指控均為原告個人片面指訴，故原告無法提出任何佐證，其所提出之「證據」連蛛絲馬跡亦無！觀其病例紀錄上記載均為「個案自述」，且嗣後精神焦慮之原因竟係因「公司希望個案提出證據，比較容易擔心，甚至會有想跳下去的念頭」，顯可查原告之壓力源自於污衊被告無從舉證。而公司性平小組調查結果於113年1月15日認定申訴不成立並作成調查報告，於113年1月28日通知兩造。此調查報告可證被告並無原告所稱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原告竟將報告內個人說法斷章取義自稱係其受被告性騷擾之證據，且引用其他對原告不利之敗訴案件判決作為其論述依據。
  ㈣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無一可證原告所稱之性騷擾情節，所提出之對話紀錄和錄音更連對話方都不揭露（被告爭執形式上真正），該等內容完全無法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稱之性騷擾或職場霸凌行為，全部為原告片面指訴。原告又於113年5月上Dcard網站發文指稱被告性騷擾，雖發文顯示為匿名，但業界很小，Dcard網站公開文章使流言蜚語迅速傳開，除前任公司主管余文章下方留言出面留言澄清文章所指之人不是他，其他留言更直接留言「這位吧（斜眼笑圖）」並將被告的資料揭露，導致被告遭他人指指點點，連公司也詢問被告是否知道此發文。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00月間曾為前公司之同事關係，原告於112年9月11日任職於賽諾菲公司，係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部門資深經理，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同日，被告亦到賽諾菲公司、同一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被告為原告之主管。原告曾至身心醫學診所就診治療、112年11月28日被告與人資對原告進行職務評定，被告評定認原告不適任，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向賽諾菲公司提起性騷擾事件申訴，經組成申訴處理專案小組調查認「依據現有事證，無法認定構成職場性騷擾」之調查報告等情，為被告所無爭執，並有士林身心醫學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11月28日錄音光碟及譯文、賽諾菲公司員工申訴調查報告（參見本院卷第33至76頁）在卷可佐，堪認屬實。至原告主張被告對其為職場性騷擾、霸凌之侵權行為，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載有明文。復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其到職後，自112年9月11起至同年10月27日止，數度對原告稱「可以好好照顧你」、「是我的菜」、「很喜歡你，我雖然已經結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你」，問原告有何選擇等語，被告雖否認之，然經兩造之友人謝○源證稱：「...之前有說一起出差的時候，相處的時候，被告會對原告講一些類似我覺得你不錯，我蠻喜歡妳的，有無機會在一起這樣的話...」、「我認識的原告本來不是話很多的人，但是對話裡面可以明顯感受到委屈，不知所措，或不知如何處理。」、「第一次比較像是在聊工作上的狀況，被告對於同事尤其是女性同事的言語上相對來講比較開放。我也有跟原告講，我認識的被告大概也是這樣子，跟女同事都還蠻好的，但就僅止於工作上。但私底下沒有跟被告聊到這個部分。但我對於我認識的被告會對於原告做這樣的事情蠻出乎我意料的。有點類似表白的方式。第二次比較記憶深刻是她們一起出差，在好像是中國一起要回台灣的時候，有再提到相關一樣的狀況，好像是被告在對原告再次提起這樣的要求，就是說『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我會對妳很好』」、「...我只是覺得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根據我對原告了解，她是一個比較悶的人，她一定是遭受非常大的壓力之下才會跟朋友講這件事情。所以我心理是覺得很意外也很難過。」等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核與原告指述之情節相符，堪信為真。被告前開對原告表達與男女交往、感情相關言語，使原告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為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且被告前開具有性別關係意味之言詞，亦對原告造成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侵犯其人格尊嚴，自符合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性騷擾。　　
  ㈢又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上開性騷擾行為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足以干擾其人格尊嚴，致受有精神上之損害，復審酌兩造均為醫學院畢業、於本件事發時均為醫療服務業從業人員，被告已從業多年，並為原告職場之上司等，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告侵害之期間、程度、對原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嫌過高，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吳珊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40號

原      告  A女       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簡翊玹律師

被      告  賴嘉君  

訴訟代理人  温令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性騷擾防治

    法第10條規定，於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所定性騷

    擾事件，適用之，性平法第38條之4亦有明文。查本件原告

    為性騷擾被害人，基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必要，依

    據上開規定不得記載足資識別原告身分之資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00月

    間曾共同在他公司任職，前為同事關係。原告自112年9月11

    日起任職於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賽諾菲公司），係經

    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部門資深經理，

    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同一日，被告亦

    到同一家公司、同一個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該部門僅

    有原被告二人，工作內容主要為提供醫療、技術支援以支持

    臺灣疫苗業務、參與行銷與銷售策略會議，出國參加與公司

    相關之會議、促進公司與學界互動合作等，工作時除了跨部

    門合作以外，並無其他同事一起共事。被告為原告之主管，

    對於原告之勞務提供有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

    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之管理權限。

　㈡被告利用上開職務之機會，趁著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無其

    他人在場之際，屢屢對原告為明示及暗示之性要求，或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詳述如下：

　⒈112年9月11日原告到職第一週，兩造甫就職，被告邀請原告

    至德州牛排午餐，對原告示好，說原告之前工作不順、命運

    不好，而被告則是運氣跟能力都很強，原告現在遇到他，一

    切都過去了，可以在工作上好好幫助及照顧原告。原告當下

    雖然感覺異狀，但認為應該是初來乍到，主管表示善意，直

    至後續頻繁出現類似、甚至更誇大的言行，方使原告意會到

    不對勁。

　⒉112年10月13日，兩造至林口長庚醫院拜訪醫師，一起前往停

    車場取車之際，被告又再次提及伊可好好照顧原告。

　⒊112年10月底，日期不詳，為招待國外來臺的專家城市旅遊，

    原告提及可去淡水老街或碧潭，被告則語氣曖昧說：「碧潭

    我們兩個去就好了啊。」原告並未多做回應。

　⒋112年10月25日，兩造至北京出差，晚餐與中國醫學部的同事

    聚會後，兩造正等著要回飯店，被告忽然走向原告，在原告

    耳邊輕輕說：「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妳的」。

　⒌112年10月27日，前揭出差行程中，兩造在飯店咖啡廳等候下

    午五點班機，被告開始大獻殷勤，不斷對原告說，覺得原告

    長得很漂亮，很像他喜歡的王心凌，還略帶遺憾說既然都已

    經讀到醫學院了，又有了漂亮這個門票，但最後沒有選擇醫

    生實在很可惜（按：被告為醫師），並不斷強調自己能力很

    強，原告是他的菜，真的很喜歡原告，雖然被告已經結婚，

    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原告，對此原告覺得十分不

    舒服，而且現場只有兩人，原告都未給予回應，氣氛非常尷

    尬。一直到登機門前，被告還說：「Kelly，我說了這麼多

    ，妳有什麼選擇？」原告當時只覺得反感，根本不想回應。

　⒍112年11月7日，從林口長庚回公司途中，由於前揭事件，原

    告對被告已起戒心，斯時被告詢問原告要不要這週六日和他

    一起去臺南成大開會，但原告根本不想和被告單獨相處，且

    已完成自己的工作，於是予以明確拒絕，之後回程車上氣氛

    冷淡，兩造幾乎未再有任何互動。

　㈢被告藉由多次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機會，用口頭向原告明示

    暗示與性有關之情事，在原告屢屢冷淡以對之後，被告對於

    原告的態度丕變，並於112年11月28日之工作表現評定日逕

    自做出「試用期不通過」、解僱原告之決定，原告認為此一

    決定與先前原告不願屈服被告有關性之要求有關，原告因而

    向賽諾菲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賽諾菲公司決定延長試用期

    ，並協助原告調至其他部門，才免於繼續與被告接觸。

　㈣賽諾菲公司之調查報告末頁載明：「公司未曾發生，推薦人

    於試用期間屆滿前，即作出『被推薦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

    見』之情況：被申訴人先前作為申訴人之推薦人，並支持其

    加入公司，然而，被申訴人在申訴人試用期間未屆滿前，就

    提早提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見，於公司常規之人事決策

    中顯得異常。」雖被告當庭表示，提早通知是為了要讓原告

    有申訴的機會，然查，被告此一說法明顯與調查報告末頁所

    載矛盾，且賽諾菲公司根本沒有「未通過試用期得申訴」的

    機制，試用期未通過，到底是要向誰申訴？申訴管道為何？

    不知被告所云為何？抑有進者，被告說要解僱是「上面」的

    意思，事實上兩造都肯認共同任職的「疫苗醫學部」只有原

    告與被告，除了被告，還有誰能對原告進行考核？因此要解

    僱原告，就是被告的意思，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然解僱原

    告的理由極不合理。再補充在工作期間，被告對原告多有肯

    定讚許之文字訊息，更可間接證明被告評定原告之試用期不

    通過，是因為原告拒絕被告性的要約而遭到報復。在112年1

    1月28日被告知資遣之前，原告未能預見結果，然因從林口

    長庚回公司路上拒絕被告後，被告對原告工作匯報之反應就

    十分冷漠，也曾因公司系統問題無法給付學會帳款而大聲指

    責原告，原告一方面早就擔心被告報復，另一方面也覺得奇

    怪，為何在112年11月28日會有人資HR—起參與，原告為求自

    保方全程錄音，並非被告所述早就知道試用期不會過才錄音

    。又被告辯稱原告是為保住工作才提出性騷擾申訴及訴訟，

    然原告提出申訴之後，已經保住工作，並獲得延長試用期的

    結果，原告的目的已經達到，為何猶執意於000年0月間以訴

    訟方式希望被告能為其言行付出代價？足以推論被告才是要

    污名化原告。

　㈤被告對原告說「妳長得很漂亮，是我的菜」乙節，並非如被

    告所辯是在餐會上，原告主動拿出大學時的照片，被告加以

    稱讚。事實上這句話被告講了多次，被告當庭所說的，只是

    其中一次，而且是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拿出大學時期的照片供

    其觀看，否則原告何以拿出多年前舊照？被告稱伊推薦原告

    到賽諾菲公司任職時，並不知道自己之後也會到同一公司，

    是賽諾菲看到被告資歷才挖角云云，並非真實。蓋推薦人之

    資歷並不會顯示在推薦信上，且被告當時在羅氏任職的是He

    althcare system partner，並非醫學部門，與疫苗醫學毫

    無關聯，被告試圖營造自己的專業形象，然此與私德並無任

    何關聯。至於被告如何到賽諾菲公司任職，與本案並不相干

    。如被告的用意是在說明自己是高級知識份子，專業能力很

    強的人才，被告顯然認為以自己的專業不怕找不到工作，才

    會肆無忌憚到處拈花惹草。據原告所知，原告並不是第一個

    被被告明示暗示要建立逾越一般朋友情誼的對象，只是大多

    數人選擇隱忍或視而不見，而原告不願意這樣放過，才遭受

    被告諸多污衊。關於被告抗辯原告何以在112年11月29日之

    前沒有提出申訴？是因為根本沒想到被告會因自己的慾念無

    法得到回應，進而以解僱之職場霸凌手段，讓原告遭受到工

    作及生活的不利益結果，方未在第一時間就向公司反應，而

    且在被告剛開始明示暗示時，原告還說服自己，他只是釋出

    善意，不要想太多，是事後被告的表達越來越露骨，直至從

    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被告積極要原告給個回應，而原告不

    予理會之後，原告心中警鈴大響，再也不敢跟被告有任何單

    獨接觸的機會，被告也因為感受到原告的冷淡而態度丕變，

    或被告自尊受損而以解僱原告為手段報復。

　㈥兩造為工作上之同事關係，不算深交之朋友，被告多次以帶

    有性要約意味之言詞，告知「我雖然已經結婚，但道德感很

    低，可以好好照顧妳」等語，致使原告感覺噁心，主觀上已

    感受遭到被告之冒犯及不尊重對待，因原告並無回應，被告

    甚至指控原告不適任而欲終止勞動契約，嗣後並導致原告憂

    鬱症發作，顯見前揭具有性意味之言詞已逾越正常職場社交

    之份際，對原告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且已足使原告有相

    當理由相信被動接受被告具性意味之言語或工作時間外之邀

    約，為勞務契約繼續或勞動條件變更之交換條件，確屬性平

    法第12條第1項第1、2款之性騷擾行為。

　㈦被告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及職場霸凌之行為，造成原告身心

    受創，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侵權

    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㈧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0,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如獲勝訴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查原告起訴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均屬原告

    片面自稱之莫須有情節，被告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於112

    年11月28日做成試用期不通過之決定後，原告即開始一連串

    報復行為，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刻意渲染抹黑被告，並以

    不實指控向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給予公司壓力，經公司調查

    認定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停止繼續渲染提起本件訴訟，又

    於至Dcard網站公開發文指稱其遭性騷擾。

  ㈡查原告固指稱被告於112年9月11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有對伊

    有職場霸凌、性騷擾，惟該等內容均為莫須有，被告鄭重否

    認（且業經員工申訴調查報告認定不成立）。

  ㈢原告抹黑被告性騷擾，其動機顯係為保住工作，給予公司壓

    力，使公司於目前社會氛圍下不直接解僱原告。原告因工作

    表現不佳，於112年11月28日為被告認定不適任，人事主管

    向原告說明將勞動終止契約後，原告即於隔日112年11月29

    日看精神科自稱遭上司職場性騷擾、並提出性騷擾申訴，時

    間點無縫接軌。惟全部指控均為原告個人片面指訴，故原告

    無法提出任何佐證，其所提出之「證據」連蛛絲馬跡亦無！

    觀其病例紀錄上記載均為「個案自述」，且嗣後精神焦慮之

    原因竟係因「公司希望個案提出證據，比較容易擔心，甚至

    會有想跳下去的念頭」，顯可查原告之壓力源自於污衊被告

    無從舉證。而公司性平小組調查結果於113年1月15日認定申

    訴不成立並作成調查報告，於113年1月28日通知兩造。此調

    查報告可證被告並無原告所稱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原告

    竟將報告內個人說法斷章取義自稱係其受被告性騷擾之證據

    ，且引用其他對原告不利之敗訴案件判決作為其論述依據。

  ㈣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無一可證原告所稱之性騷擾情節，所提出

    之對話紀錄和錄音更連對話方都不揭露（被告爭執形式上真

    正），該等內容完全無法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稱之性騷擾或

    職場霸凌行為，全部為原告片面指訴。原告又於113年5月上

    Dcard網站發文指稱被告性騷擾，雖發文顯示為匿名，但業

    界很小，Dcard網站公開文章使流言蜚語迅速傳開，除前任

    公司主管余文章下方留言出面留言澄清文章所指之人不是他

    ，其他留言更直接留言「這位吧（斜眼笑圖）」並將被告的

    資料揭露，導致被告遭他人指指點點，連公司也詢問被告是

    否知道此發文。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

    00月間曾為前公司之同事關係，原告於112年9月11日任職於

    賽諾菲公司，係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

    部門資深經理，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

    同日，被告亦到賽諾菲公司、同一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

    ，被告為原告之主管。原告曾至身心醫學診所就診治療、11

    2年11月28日被告與人資對原告進行職務評定，被告評定認

    原告不適任，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向賽諾菲公司提起性騷

    擾事件申訴，經組成申訴處理專案小組調查認「依據現有事

    證，無法認定構成職場性騷擾」之調查報告等情，為被告所

    無爭執，並有士林身心醫學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11月28

    日錄音光碟及譯文、賽諾菲公司員工申訴調查報告（參見本

    院卷第33至76頁）在卷可佐，堪認屬實。至原告主張被告對

    其為職場性騷擾、霸凌之侵權行為，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

    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載有明文。復按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

    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

    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

    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

    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

    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

    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

    正常生活之進行」；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

    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

    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

    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

    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

    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

    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

    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

    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

    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

    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

    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

    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

    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其到職後，自112年9月11起至同年10月27日

    止，數度對原告稱「可以好好照顧你」、「是我的菜」、「

    很喜歡你，我雖然已經結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

    顧你」，問原告有何選擇等語，被告雖否認之，然經兩造之

    友人謝○源證稱：「...之前有說一起出差的時候，相處的時

    候，被告會對原告講一些類似我覺得你不錯，我蠻喜歡妳的

    ，有無機會在一起這樣的話...」、「我認識的原告本來不

    是話很多的人，但是對話裡面可以明顯感受到委屈，不知所

    措，或不知如何處理。」、「第一次比較像是在聊工作上的

    狀況，被告對於同事尤其是女性同事的言語上相對來講比較

    開放。我也有跟原告講，我認識的被告大概也是這樣子，跟

    女同事都還蠻好的，但就僅止於工作上。但私底下沒有跟被

    告聊到這個部分。但我對於我認識的被告會對於原告做這樣

    的事情蠻出乎我意料的。有點類似表白的方式。第二次比較

    記憶深刻是她們一起出差，在好像是中國一起要回台灣的時

    候，有再提到相關一樣的狀況，好像是被告在對原告再次提

    起這樣的要求，就是說『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我會對妳很好』

    」、「...我只是覺得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根據我對原

    告了解，她是一個比較悶的人，她一定是遭受非常大的壓力

    之下才會跟朋友講這件事情。所以我心理是覺得很意外也很

    難過。」等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核與原告指述之

    情節相符，堪信為真。被告前開對原告表達與男女交往、感

    情相關言語，使原告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為性騷擾防治法第

    2條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且被告前開具有性別關係意味之言

    詞，亦對原告造成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侵犯其人格尊嚴，自

    符合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性騷擾。　　

  ㈢又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

    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

    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

    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上開性騷擾行為而受

    有精神上之痛苦，足以干擾其人格尊嚴，致受有精神上之損

    害，復審酌兩造均為醫學院畢業、於本件事發時均為醫療服

    務業從業人員，被告已從業多年，並為原告職場之上司等，

    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告侵害之期間、程度、對

    原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60

    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

    嫌過高，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

    ，請求被告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

    ，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

    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吳珊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40號

原      告  A女       年籍詳卷

訴訟代理人  簡翊玹律師

被      告  賴嘉君  

訴訟代理人  温令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六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規定，於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所定性騷擾事件，適用之，性平法第38條之4亦有明文。查本件原告為性騷擾被害人，基於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隱私必要，依據上開規定不得記載足資識別原告身分之資訊，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民國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00月間曾共同在他公司任職，前為同事關係。原告自112年9月11日起任職於賽諾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賽諾菲公司），係經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部門資深經理，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同一日，被告亦到同一家公司、同一個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該部門僅有原被告二人，工作內容主要為提供醫療、技術支援以支持臺灣疫苗業務、參與行銷與銷售策略會議，出國參加與公司相關之會議、促進公司與學界互動合作等，工作時除了跨部門合作以外，並無其他同事一起共事。被告為原告之主管，對於原告之勞務提供有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之管理權限。

　㈡被告利用上開職務之機會，趁著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無其他人在場之際，屢屢對原告為明示及暗示之性要求，或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詳述如下：

　⒈112年9月11日原告到職第一週，兩造甫就職，被告邀請原告至德州牛排午餐，對原告示好，說原告之前工作不順、命運不好，而被告則是運氣跟能力都很強，原告現在遇到他，一切都過去了，可以在工作上好好幫助及照顧原告。原告當下雖然感覺異狀，但認為應該是初來乍到，主管表示善意，直至後續頻繁出現類似、甚至更誇大的言行，方使原告意會到不對勁。

　⒉112年10月13日，兩造至林口長庚醫院拜訪醫師，一起前往停車場取車之際，被告又再次提及伊可好好照顧原告。

　⒊112年10月底，日期不詳，為招待國外來臺的專家城市旅遊，原告提及可去淡水老街或碧潭，被告則語氣曖昧說：「碧潭我們兩個去就好了啊。」原告並未多做回應。

　⒋112年10月25日，兩造至北京出差，晚餐與中國醫學部的同事聚會後，兩造正等著要回飯店，被告忽然走向原告，在原告耳邊輕輕說：「我一定會好好照顧妳的」。

　⒌112年10月27日，前揭出差行程中，兩造在飯店咖啡廳等候下午五點班機，被告開始大獻殷勤，不斷對原告說，覺得原告長得很漂亮，很像他喜歡的王心凌，還略帶遺憾說既然都已經讀到醫學院了，又有了漂亮這個門票，但最後沒有選擇醫生實在很可惜（按：被告為醫師），並不斷強調自己能力很強，原告是他的菜，真的很喜歡原告，雖然被告已經結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原告，對此原告覺得十分不舒服，而且現場只有兩人，原告都未給予回應，氣氛非常尷尬。一直到登機門前，被告還說：「Kelly，我說了這麼多，妳有什麼選擇？」原告當時只覺得反感，根本不想回應。

　⒍112年11月7日，從林口長庚回公司途中，由於前揭事件，原告對被告已起戒心，斯時被告詢問原告要不要這週六日和他一起去臺南成大開會，但原告根本不想和被告單獨相處，且已完成自己的工作，於是予以明確拒絕，之後回程車上氣氛冷淡，兩造幾乎未再有任何互動。

　㈢被告藉由多次兩人因工作單獨相處機會，用口頭向原告明示暗示與性有關之情事，在原告屢屢冷淡以對之後，被告對於原告的態度丕變，並於112年11月28日之工作表現評定日逕自做出「試用期不通過」、解僱原告之決定，原告認為此一決定與先前原告不願屈服被告有關性之要求有關，原告因而向賽諾菲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賽諾菲公司決定延長試用期，並協助原告調至其他部門，才免於繼續與被告接觸。

　㈣賽諾菲公司之調查報告末頁載明：「公司未曾發生，推薦人於試用期間屆滿前，即作出『被推薦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見』之情況：被申訴人先前作為申訴人之推薦人，並支持其加入公司，然而，被申訴人在申訴人試用期間未屆滿前，就提早提出『未通過試用期考核』意見，於公司常規之人事決策中顯得異常。」雖被告當庭表示，提早通知是為了要讓原告有申訴的機會，然查，被告此一說法明顯與調查報告末頁所載矛盾，且賽諾菲公司根本沒有「未通過試用期得申訴」的機制，試用期未通過，到底是要向誰申訴？申訴管道為何？不知被告所云為何？抑有進者，被告說要解僱是「上面」的意思，事實上兩造都肯認共同任職的「疫苗醫學部」只有原告與被告，除了被告，還有誰能對原告進行考核？因此要解僱原告，就是被告的意思，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然解僱原告的理由極不合理。再補充在工作期間，被告對原告多有肯定讚許之文字訊息，更可間接證明被告評定原告之試用期不通過，是因為原告拒絕被告性的要約而遭到報復。在112年11月28日被告知資遣之前，原告未能預見結果，然因從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拒絕被告後，被告對原告工作匯報之反應就十分冷漠，也曾因公司系統問題無法給付學會帳款而大聲指責原告，原告一方面早就擔心被告報復，另一方面也覺得奇怪，為何在112年11月28日會有人資HR—起參與，原告為求自保方全程錄音，並非被告所述早就知道試用期不會過才錄音。又被告辯稱原告是為保住工作才提出性騷擾申訴及訴訟，然原告提出申訴之後，已經保住工作，並獲得延長試用期的結果，原告的目的已經達到，為何猶執意於000年0月間以訴訟方式希望被告能為其言行付出代價？足以推論被告才是要污名化原告。

　㈤被告對原告說「妳長得很漂亮，是我的菜」乙節，並非如被告所辯是在餐會上，原告主動拿出大學時的照片，被告加以稱讚。事實上這句話被告講了多次，被告當庭所說的，只是其中一次，而且是被告主動要求原告拿出大學時期的照片供其觀看，否則原告何以拿出多年前舊照？被告稱伊推薦原告到賽諾菲公司任職時，並不知道自己之後也會到同一公司，是賽諾菲看到被告資歷才挖角云云，並非真實。蓋推薦人之資歷並不會顯示在推薦信上，且被告當時在羅氏任職的是Healthcare system partner，並非醫學部門，與疫苗醫學毫無關聯，被告試圖營造自己的專業形象，然此與私德並無任何關聯。至於被告如何到賽諾菲公司任職，與本案並不相干。如被告的用意是在說明自己是高級知識份子，專業能力很強的人才，被告顯然認為以自己的專業不怕找不到工作，才會肆無忌憚到處拈花惹草。據原告所知，原告並不是第一個被被告明示暗示要建立逾越一般朋友情誼的對象，只是大多數人選擇隱忍或視而不見，而原告不願意這樣放過，才遭受被告諸多污衊。關於被告抗辯原告何以在112年11月29日之前沒有提出申訴？是因為根本沒想到被告會因自己的慾念無法得到回應，進而以解僱之職場霸凌手段，讓原告遭受到工作及生活的不利益結果，方未在第一時間就向公司反應，而且在被告剛開始明示暗示時，原告還說服自己，他只是釋出善意，不要想太多，是事後被告的表達越來越露骨，直至從林口長庚回公司路上，被告積極要原告給個回應，而原告不予理會之後，原告心中警鈴大響，再也不敢跟被告有任何單獨接觸的機會，被告也因為感受到原告的冷淡而態度丕變，或被告自尊受損而以解僱原告為手段報復。

　㈥兩造為工作上之同事關係，不算深交之朋友，被告多次以帶有性要約意味之言詞，告知「我雖然已經結婚，但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妳」等語，致使原告感覺噁心，主觀上已感受遭到被告之冒犯及不尊重對待，因原告並無回應，被告甚至指控原告不適任而欲終止勞動契約，嗣後並導致原告憂鬱症發作，顯見前揭具有性意味之言詞已逾越正常職場社交之份際，對原告造成敵意性之工作環境，且已足使原告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動接受被告具性意味之言語或工作時間外之邀約，為勞務契約繼續或勞動條件變更之交換條件，確屬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2款之性騷擾行為。

　㈦被告對原告為上述性騷擾及職場霸凌之行為，造成原告身心受創，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95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㈧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0,000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如獲勝訴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查原告起訴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均屬原告片面自稱之莫須有情節，被告因原告工作表現不佳，於112年11月28日做成試用期不通過之決定後，原告即開始一連串報復行為，指稱被告對伊性騷擾，刻意渲染抹黑被告，並以不實指控向公司提出性騷擾申訴給予公司壓力，經公司調查認定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停止繼續渲染提起本件訴訟，又於至Dcard網站公開發文指稱其遭性騷擾。

  ㈡查原告固指稱被告於112年9月11日至000年00月0日間有對伊有職場霸凌、性騷擾，惟該等內容均為莫須有，被告鄭重否認（且業經員工申訴調查報告認定不成立）。

  ㈢原告抹黑被告性騷擾，其動機顯係為保住工作，給予公司壓力，使公司於目前社會氛圍下不直接解僱原告。原告因工作表現不佳，於112年11月28日為被告認定不適任，人事主管向原告說明將勞動終止契約後，原告即於隔日112年11月29日看精神科自稱遭上司職場性騷擾、並提出性騷擾申訴，時間點無縫接軌。惟全部指控均為原告個人片面指訴，故原告無法提出任何佐證，其所提出之「證據」連蛛絲馬跡亦無！觀其病例紀錄上記載均為「個案自述」，且嗣後精神焦慮之原因竟係因「公司希望個案提出證據，比較容易擔心，甚至會有想跳下去的念頭」，顯可查原告之壓力源自於污衊被告無從舉證。而公司性平小組調查結果於113年1月15日認定申訴不成立並作成調查報告，於113年1月28日通知兩造。此調查報告可證被告並無原告所稱性騷擾及職場霸凌行為，原告竟將報告內個人說法斷章取義自稱係其受被告性騷擾之證據，且引用其他對原告不利之敗訴案件判決作為其論述依據。

  ㈣原告所提出之證據無一可證原告所稱之性騷擾情節，所提出之對話紀錄和錄音更連對話方都不揭露（被告爭執形式上真正），該等內容完全無法證明被告有原告所指稱之性騷擾或職場霸凌行為，全部為原告片面指訴。原告又於113年5月上Dcard網站發文指稱被告性騷擾，雖發文顯示為匿名，但業界很小，Dcard網站公開文章使流言蜚語迅速傳開，除前任公司主管余文章下方留言出面留言澄清文章所指之人不是他，其他留言更直接留言「這位吧（斜眼笑圖）」並將被告的資料揭露，導致被告遭他人指指點點，連公司也詢問被告是否知道此發文。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宣告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於108年9月至000年00月間、110年6月至000年00月間曾為前公司之同事關係，原告於112年9月11日任職於賽諾菲公司，係由被告撰寫推薦信，推薦原告擔任疫苗醫學部門資深經理，試用期為6個月。原告至賽諾菲公司就任之同日，被告亦到賽諾菲公司、同一部門任職疫苗醫學部處長，被告為原告之主管。原告曾至身心醫學診所就診治療、112年11月28日被告與人資對原告進行職務評定，被告評定認原告不適任，原告於112年11月29日向賽諾菲公司提起性騷擾事件申訴，經組成申訴處理專案小組調查認「依據現有事證，無法認定構成職場性騷擾」之調查報告等情，為被告所無爭執，並有士林身心醫學診所診斷證明書、112年11月28日錄音光碟及譯文、賽諾菲公司員工申訴調查報告（參見本院卷第33至76頁）在卷可佐，堪認屬實。至原告主張被告對其為職場性騷擾、霸凌之侵權行為，被告則否認之，並以前詞置辯。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載有明文。復按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二、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又按：「本法所稱性騷擾，指下列情形之一：一、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二、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本法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僱用、求職或執行職務關係受自己指揮、監督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前三項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工作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亦有規定。準此，工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人以性或性別關係而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不當影響工作等之性騷擾行為，應構成對工作自由及人格尊嚴之人格法益侵害之侵權行為。　

　㈡原告主張被告於其到職後，自112年9月11起至同年10月27日止，數度對原告稱「可以好好照顧你」、「是我的菜」、「很喜歡你，我雖然已經結婚，但是道德感很低，可以好好照顧你」，問原告有何選擇等語，被告雖否認之，然經兩造之友人謝○源證稱：「...之前有說一起出差的時候，相處的時候，被告會對原告講一些類似我覺得你不錯，我蠻喜歡妳的，有無機會在一起這樣的話...」、「我認識的原告本來不是話很多的人，但是對話裡面可以明顯感受到委屈，不知所措，或不知如何處理。」、「第一次比較像是在聊工作上的狀況，被告對於同事尤其是女性同事的言語上相對來講比較開放。我也有跟原告講，我認識的被告大概也是這樣子，跟女同事都還蠻好的，但就僅止於工作上。但私底下沒有跟被告聊到這個部分。但我對於我認識的被告會對於原告做這樣的事情蠻出乎我意料的。有點類似表白的方式。第二次比較記憶深刻是她們一起出差，在好像是中國一起要回台灣的時候，有再提到相關一樣的狀況，好像是被告在對原告再次提起這樣的要求，就是說『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我會對妳很好』」、「...我只是覺得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根據我對原告了解，她是一個比較悶的人，她一定是遭受非常大的壓力之下才會跟朋友講這件事情。所以我心理是覺得很意外也很難過。」等情（見本院卷第236至237頁），核與原告指述之情節相符，堪信為真。被告前開對原告表達與男女交往、感情相關言語，使原告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為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規定之性騷擾行為，且被告前開具有性別關係意味之言詞，亦對原告造成冒犯性之工作環境，侵犯其人格尊嚴，自符合性平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性騷擾。　　

  ㈢又慰撫金是否相當，應以加害行為之加害程度及被害人所受痛苦，斟酌加害人及被害人之身分、經濟地位等各種情形定之（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上開性騷擾行為而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足以干擾其人格尊嚴，致受有精神上之損害，復審酌兩造均為醫學院畢業、於本件事發時均為醫療服務業從業人員，被告已從業多年，並為原告職場之上司等，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被告侵害之期間、程度、對原告所造成之損害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600,000元，尚屬過高，應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尚嫌過高，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請求被告給付1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判決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0,000元，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合於法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吳珊華

               



